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

總   公   司  ： 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96 號  電話：  （ 02） 27551299 

北部區營業部： 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6 號  電話：  （ 02） 25779288 

桃竹區營業部： 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45 號  電話：  （ 03） 378-6188 

中部區營業部： 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239 號  電話：  （ 04） 23051532 

南部區營業部： 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146.148 號  電話：  （ 07） 216-0345 

        網      址：  / /www.cathay- ins.com.tw 免費申訴電話： 0800-036-599  

國泰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  

保 險 單 號 碼 1501 字第 12PL02261 號 

被 保 險 人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-私立東海大學-東海男餐  

被保險人住所（通訊處）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

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112 年 09 月 30 日 12 時起至民國 113 年 09 月 30 日 12 時止 

被 保 險 人 經 營 業 務 種 類 商場 

經 營 業 務 處 所 私立東海大學-東海男餐 

承 保 範 圍 保 險 金 額 （ 新 台 幣 ） 

每 一 個 人 體 傷 或 死 亡 NT$100,000,000.- 

每一意外事故體傷或死亡 NT$100,000,000.- 

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限額 NT$100,000,000.- 

每一事故自負額（ N T $） 無自負額 

備 註 本保險證明所適用之條款及內容均以正本保單為準 

 
注意事項： 
一、本保險證明書非經本公司協理一人或特定代 
    理人簽署不生效力。 
二、本保險證明書所記載事項如有變更，被保險 

人應立即向本公司辦理批改手續，否則如有 
任何意外事故發生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。 

三、保險費之交付以本公司簽發之正式收據為憑。 
 
 

 

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21 日  立於  台北市  覆核

 














